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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东北财大研究生院发[2023]3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期初教学工作

安排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便于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及研究生任课教师合理安排教学，完善研究

生培养过程管理，确保研究生教学质量，现将本学期研究生期初教学相关

工作安排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籍管理

1. 学期注册

本学期研究生返校后由培养单位统一加盖研究生证“注册”章。如有

研究生请假、申请暂缓返校等情况，请培养单位统一开具证明（加盖单位

公章）并附学生签字的申请材料纸质版，于 3 月 7 日前报送研究生院培养

办公室。

2. 学籍异动

开学前两周（2 月 27 日——3 月 10 日）集中办理学籍异动手续。休复

学、延期毕业、短期出国、退学等手续由研究生本人提交纸质申请表。请

各培养单位及时审核相关证明材料，并提醒导师、主管领导进行审批。出

国超过一年或因出国预计延期毕业的学生应办理休学手续。

请各培养单位提醒休学时间到期的研究生及时办理复学手续，复学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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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通过后方可进行注册相关事宜。

二、教学运行管理

1. 教学起止时间

本学期以线下教学为主，共 18 个教学周（含节假日）。研究生正式开

课时间为 2月 27 日；后 9 周课程开课时间为 5 月 1 日。前 9周课程结课时

间为 4月 24 日—30 日（校历第 9 周）；后 9 周和全学期课程结课时间为 6

月 26 日—7 月 2 日（校历第 18 周）。

涉及留学生尚未入境、师生因健康状况需居家休养的教学班，采取“线

下+线上”的双线授课模式。请各学院做好相关师生的排查与对接，确保正

常的教学秩序。

2. 选课

本学期补退选时间为 3月 3日 17:00—3 月 5 日 24:00。学术型硕士研

究生对于非培养方案内的专业选修课、研究方向课，以及不符合限定范围

的公共选修课等，应做退课操作；可自行选择其他有余量的公共选修课课

程。博士、专业硕士原则上无需参加补退选。

部分课程授课时间及地点可能会在补退选完成后进行调整，请在补退

选结束后登录本人教学管理系统进行最终课表确认。本次补退选结束后，

原则上不再接受补退选申请。

3. 教学准备

各培养单位应做好研究生课程教材使用、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表的规

范管理工作，落实“课程思政”进教材、进大纲、进课堂任务。本学期研

究生院将适时启动 2023 年秋季学期研究生教材选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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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调停课

为维护教学秩序的稳定以及保证授课学时，所有任课教师不得随意调

课，更不得擅自停课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调停课的，应事先由教学秘书在

“东财 e+—一站式办事大厅—研究生院业务”提交线上申请。未经批准，

擅自旷课、调课、停课，或将教学任务转给他人或找人代课的，学校将进

行严格处理。

请各培养单位督促申请调停课的教师及时安排补课。因节假日、校运

动会而影响教学进度，需要安排补课的由培养单位自行安排。

5. 教学秩序检查

各培养单位应由主管研究生教学的领导牵头，组织教学及管理人员，

对本单位的研究生教学情况进行自查，做到普查与抽查相结合，以确保良

好的教学秩序。

期初教学检查时间为 2月 27 日—3 月 10 日（校历第 1-2 周）。请各单

位做好自查记录，于 3月 13 日前将检查情况汇总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备案。

三、考试和成绩管理

1. 考试时间

本学期课程考核时间为 6月 26 日—7 月 16 日（校历第 18、19、20 周）。

2. 考核方式

研究生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。必修课原则上应以考试方

式考核，选修课可以采用考查方式考核。同一课程平行班应统一考核方式。

3. 成绩比例及认定

研究生课程成绩应结合平时成绩（含作业、出勤、课堂讨论等）和期




